
附件 2: 

河南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音乐类 

专业省统考考试说明 

 

一、考试科目及内容 

    音乐类专业省统考考试科目专业主科（声乐、器乐，考生任

选其一）、视唱、音乐基础知识、听音记谱，各科满分分别为 120

分、50分、20分、10分，总分为 200分。考试分为笔试和个体

测试两部分，音乐基础知识和听音记谱为笔试科目，两科合卷考

试；专业主科（声乐、器乐）和视唱为个体测试科目，全省统一

组织测试。 

  二、考试形式及要求 

（一）声乐 

声乐主科主要从考生声音条件、演唱方法、表现能力与作品

难度等方面进行考核。考生自选一首曲目（歌曲或戏曲片段），

主要用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演唱考试（通俗唱法考生

可自备伴奏音乐 U盘，其他考生自备演唱歌曲五线谱乐谱，统一

钢琴伴奏）。 

要求思想内容健康，音色甜美，音质纯净，有良好的科学发

声方法（喉头稳定，富有共鸣，有气息支撑），吐字清楚，风格

把握较为准确，音准节奏正确，有良好的乐感和演唱气质，表现

能力强，形象佳。 

（二）器乐 

器乐主科主要从考生演奏姿势和方法、演奏技巧、表现能力



与作品难度等方面进行考核。考生可自选乐器种类，主要包括各

种键盘乐器、各种常见常用的西洋管弦乐器、民族管弦乐器与电

声乐器等（除钢琴以外，其他乐器考生自备）。 

要求音准、节奏均好，演奏姿势、方法正确，基本功扎实，

演奏技巧高，表现力强，有良好的乐感，风格把握较为准确，演

奏气质良好，形象佳。 

（三）视唱 

视唱即看谱即唱，主要从考生音准、节拍节奏、视谱能力、

表现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考生使用考场准备的 Ipad现场抽题，

视唱试题分为 A、B、C三个等级。 

A 等级视唱题分值及难度标准：最高分为 50 分。试题为五

线谱，难度设置在两升两降调号范围以下的各类调式，可用固定

唱名法或首调唱名法视唱，两种唱名法分值相同。 

B 等级视唱题分值及难度标准：最高分为 40 分。试题为五

线谱，难度设置在一升一降调号范围内的各类调式，可用固定唱

名法或首调唱名法视唱，两种唱名法分值相同。 

C 等级视唱题分值及难度标准：最高分为 30 分。试题为五

线谱和简谱两种记谱法显示，难度设置在无升降号范围内的各类

调式，以规整节奏为主，辅以一定难度的节奏类型，考生可选择

五线谱或简谱，分值相同。 

   （四）听音记谱（给标准音） 

主要考核考生对音高、音调的听辨和记写能力。要求考生能

够准确听记双音音高，能够分辨根音和冠音，音高和节拍节奏划

分准确。 



听音记谱采用简谱或五线谱两种记谱法记谱。考生在收听用钢

琴弹奏的录音时，根据标准音听辨记写单音、双音、旋律片段等，

8—16小节的旋律或每句长度不超过 6小节的二至三个旋律短句。 

（五）乐理基础知识 

乐理是学习音乐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考生可参

考李重光的《基本乐理》、《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音乐基础知识

考试指南》（河南省教育学会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专业委员会编）

及现行中学统编教材，了解音乐基本理论的基本概念，并能正确

地表达与运用。 

三、考试时间及地点 

    （一）笔试科目 

2019 年 12月 15日 8：30--10：30 

笔试考点设在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招办所在地，具体

由市（县区）招办通知。 

（二）个体测试 

考试时间从 2020年 2月 13日开始，分别按器乐、声乐两个

主科分批集中进行考试。考生应于 2020 年 2 月 5 日 8：00 至 2

月 9 日 18 ： 00 登 陆 河 南 省 招 生 办 公 室 网 站

（http://www.heao.gov.cn），预约具体考试时间。考试地点：

河南省招生考试学术交流中心（地址:登封市崇高路 8号）。 

四、考场规则 

    （一）笔试科目 

1. 考生凭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并须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和身份验证（身份证识别、指纹识别、

照相）。 



2．开考前 40 分钟预备铃响后，开始入场，15 分钟内入场

完毕。考生入场后不得离开考场，直至本场考试结束。开考前

15分钟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3．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将专业准考证、身份证放在课桌

靠走道一侧的上角，以便核验。 

4．先听录音后答题。使用答题卡答题，考生应提前准备好

2B铅笔、0.5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等文具。严禁携带各种无线

通讯工具、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书报、

资料、手表和其他计时工具等非考试必需物品进入考场。 

5.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

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

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交换试卷、答卷纸，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

品等。 

6.考生必须按要求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完成答题，超出答题区

域答题无效，严禁在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 

7．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停

止答题，并根据监考员指令依次退出考场，不准在考场逗留，不

准将答题卡、试题带出考场。 

（二）个体测试 

1. 考生凭本人身份证、专业准考证和个体测试准考证按网

上约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达考点备考室，准备考试。 

2.考生不得化妆，不得穿演出服，考试全程录音录像。 

3．考生进入备考室时，应携带乐器（除钢琴外）、钢伴曲谱

（五线谱）或考试伴奏音乐 U盘（U盘内只能存储考试伴奏唯一



文件，不得存储其他内容）等。 

4.考生应在备考室做好考前准备，调好乐器。进入备考区域

考生不得携带、使用任何通讯工具，不得随意出入或与他人交谈，

否则按违规处理。 

5.考生在备考室内由计算机随机生成入场顺序，每组 10人，

随机抽取本组的考场号。超过半个小时未到场者视为弃考。 

6.考生应按要求分别进入两个考场考试，并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证识别、指纹识别、照相）。身份存疑的考生，考试结束

后由工作人员带到考务办公室由主考核验。考生进入考场后不做

自我介绍，立即应试，考完迅速退场。 

7.声乐考试不允许用录音伴奏（除通俗唱法），不准自带伴

奏人员入场，如需钢琴伴奏，由考场提供钢琴伴奏服务。 

通俗唱法考生自备考试伴奏音乐 U盘，若临场考试时因格式

等问题不能播放，可以清唱，不影响评分。 

8.器乐考试只允许演奏一种乐器。 

    9.视唱考试考生使用考场准备的 Ipad 现场抽题，不得将

Ipad带离考场。 

    10.考生只能考试一次，不得重复考试。考试结束后，由考

场工作人员发放考试成绩单并带领考生统一离场。 

（三）对违规行为的处理 

1．考生必须自觉服从监考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

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

点秩序。 

2.如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

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入考生诚信电子档案；

涉嫌违法的，由考点或县（市、区）招办移送当地公安机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3. 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和校考均属于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

分，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对在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中有

作弊行为的考生，不仅取消其艺术类专业招生的报名、考试和录

取资格，而且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 3年内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的处理。 
 


